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法學日文（二）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學系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Japanese Legal Reading （2）
	課程代碼：
	

	授課教師：
	王正嘉
	分機：
	35126

	
	
	E-Mail：
	ooseika@ccu.edu.tw

	學分數：
	2
	必/選修：
	選
	開課級別：
	碩博合開

	課程概述：
	透過日文法學文獻的研讀，學習日文讀解，作為未來看懂日文法學學術論文的能力。

	教學目標：
	1. 熟悉法學日文的主要句法。
2. 熟悉法學日文常用的論述方式。
3. 讀解日文文獻，以日文作為碩士論文的寫作參考。

	教學方式：
	教師上課講述，配合指定範圍請學生預習，並由學生於上課時練習口頭讀出負責翻譯的句子或段落，再翻譯出中文。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1. 透過本課程的練習，使學生具有法學日文之研究能力。
2. 透過本課程的練習，在所閱讀的文獻範圍內，可使學生具有該領域之日本法學專業領域知識。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	刑事法。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授課教師於臺灣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，並長年使用日文法學文獻進行學術研究，應適於負責本課程之授課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1.上課點名10%
2.小考10%
3.期中考30%

4.期末考30%
5.其他20%

	參考書目：
	簡單版:長嶺超輝，<裁判官の爆笑お言葉集>



	備註：
	


